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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2367/06-07號文件  
 
檔  號：  CB2/SS/9/06 

 
2007年 7月 6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 2007年旅館業 (調整牌照費用 )規例》  

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07年旅館業 (調整牌照費用 )規例》 (下稱
"修訂規例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旅館業條例》(第 349章 )(下稱 "該條例 ")設立法定發牌制度規
管旅館的消防和樓宇安全。《旅館業 (費用 )規例》 (第 349章附屬法例
B)(下稱 "主體規例 ")附表 1訂明須就根據該條例第 8條發出的牌照繳付
的費用，附表 2則訂明須就根據該條例第 9條續期的牌照繳付的費用。  
 
3.  第349章第22(1)條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規例對
以下事項或就以下事項作出規定  ⎯⎯ ……(f)就本條例訂明或容許的任
何關乎持牌旅館的事項收取費用……"。第349章第 22(5)條訂明，根據第
(1)(f)款訂立的規例可規定視乎以下因素而須繳付的不劃一收費  ⎯⎯ 
 

(a) 旅館屬於甚麼種類；  
 
(b) 旅館內能容納的住客的客房數目；及  
 
(c) 旅館所能容納的住客數目。  

 
 
《 2007年旅館業 (調整牌照費用 )規例》  
 
4.  修訂規例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憑藉《旅館業條例》第 22
條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29A條訂立，旨在廢除主體規
例舊有附表 1和附表 2，由新附表取代，藉此調整兩個附表所列的旅館
牌照發出和續期費用 (調整幅度介乎 -14%至 +20%)。兩個附表現時所訂
的費用，以及建議的費用載於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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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據政府當局所述，調整主體規例所訂的費用，是每年一度的

工作，旨在逐步達致收回十足成本的目標。費用的增幅應根據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所建議的下列指引釐定  ⎯⎯  
 

(a) 現時收回成本比率低於目標 40%的費用，每次調高 20%，
以期在 7年內達致收回十足成本的目標；  

 
(b) 現時收回成本比率介乎 40%至 70%的費用，每次調高

15%，以期在 3至 7年內達致收回十足成本的目標；及  
 
(c) 現時收回成本比率高於 70%的費用，每次調高 10%或以

下，以期在 1至 3年內達致收回十足成本的目標。  
 
6.  上次在 2006年 1月 1日調整有關費用後，當局已就主體規例所
訂的收費項目進行新一輪成本計算工作。主體規例現時就發出新旅館

牌照和牌照續期所訂的費用，分別為十足成本的 38%至 117%及 90%至
104%。按照上文第 5段所載的指引，政府當局建議在 2007年作出下述調
整  ⎯⎯  
 

(a) 就客房數目介乎 1至 5間的旅館而言，發出新牌照及牌照
續期的費用分別調高 10%至 20%及 2%至 4%；  

 
(b) 就客房數目介乎 6至 100間的旅館而言，發出新牌照的費

用調高 10%至 15%，牌照續期費用的調整幅度則介乎 -4%
至 10%；及  

 
(c) 就客房數目超過 100間的旅館而言，發出新牌照的費用下

調 2%至 14%，牌照續期的費用則調高 0.1%至 4%。  
 
7.  修訂規例自 2007年 11月 1日起實施。  
 
 
小組委員會  
 
8.  在 2007年 6月 1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了小組委員
會研究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由單仲偕議員擔任主席，與政府當局舉

行了一次會議。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I。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調整費用建議的成本計算方法  
 
9.  委員普遍支持 "用者自付 "的原則，但對調整費用建議的成本
計算方法有所質疑。政府當局解釋，發牌程序涉及數個部門。民政事

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 (下稱 "牌照處 ")在有需要時會與屋宇署、消防
處、地政總署及其他部門協調，共同處理旅館牌照的申請。在計算牌

照發出或續期的十足成本時，已計入處理牌照申請所涉及的員工開

支，包括在有關處所進行視察所涉及的員工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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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小型旅館的影響  
 
10.  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當局已就調整費用的建議諮詢香

港酒店業主聯會及香港旅遊業賓館聯會有限公司，兩個聯會並無提出

反對。委員察悉，香港酒店業協會也沒有對調整費用的建議提出異議。

然而，部分委員 (包括蔡素玉議員、石禮謙議員、余若薇議員及黃定光
議員 )表示關注調整費用的建議對小型旅館經營者的影響，上述組織可
能未有充分反映他們的意見。這些委員認為，申請牌照的行政機制有

改善的餘地，不應要求使用者承擔因這個機制有不足之處而引致的成

本。  

 
11.  委員要求，為了方便經營小型旅館的業務，政府當局應精簡

申請牌照的程序，以及盡量減少視察的次數，務求壓縮所涉及的員工

開支。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牌照處現正與效率促進組檢討及謀

求精簡有關工序 (包括牌照申請的視察程序 )的措施，以減少或控制牌照
發出及續期的成本。在員工開支及行政費用方面節省所得的金錢，會

在下個年度的成本計算工作中反映。  

 
12.  委員察悉，旅館業對非法旅館的運作表示關注。他們促請政

府當局加強對無牌旅館的執法行動，以致合法經營者的業務不會受到

影響。  
 
13.  政府當局告知小組委員會，牌照處設有由 20名員工組成的特
別小組，負責對付無牌處所 (包括旅館 )。該處已與警方加強合作，加強
對無牌旅館的執法行動。據政府當局所述，近年視察旅館及發出警告

信／採取檢控行動的數目續有增加。舉例而言，視察旅館的數目由

2003-2004年度約 4 000次，增至 2006年約 5 300次。除了採取執法行動
外，民政事務總署亦與旅遊事務署、香港旅遊業議會及各區議會合作，

向旅客發出有關持牌旅館的資料單張，並鼓勵市民舉報涉嫌無牌經營

的旅館。有關持牌旅館登記冊的資料，也可在民政事務總署的網站閱

覽。  
 
 
建議  
 
14.  小組委員會對修訂規例並無異議。  
 
 
徵詢意見  
 
15.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7月 5日  

















附錄 II 
 

《 2007年旅館業 (調整牌照費用 )規例》  
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單仲偕議員 ,  SBS, JP 
  
委員  
 
 

陳鑑林議員 ,  SBS, JP 
楊孝華議員 ,  SBS, JP 
蔡素玉議員 ,  JP 
石禮謙議員 ,  SBS, JP 
余若薇議員 ,  SC, JP 
黃定光議員 ,  BBS 
劉秀成議員 ,  SBS, JP 
 
(合共  :  8位議員 ) 

  
 

秘書  
 
 

戴燕萍小姐  

法律顧問  
 
 

黎順和小姐  

日期  2007年 7月 1日  
 


